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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》 

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的说明 

 

新《商标法》再次确立驰名商标保护制度，厘清驰名商

标概念，进一步明确驰名商标认定保护的原则。工商总局《驰

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》（工商总局 5 号令）是工商系统贯

彻落实商标法的重要法律文件，对指导各级工商部门在行政

程序中认定保护驰名商标有着重要意义。为贯彻落实新商标

法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立法精神和要求，工商总局对总局 5

号令进行修订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目标 

总局 5 号令自 2003 年实施以来，在保证驰名商标工作

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和树立工商部门认定和保护驰名商

标的权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是，总局 5号令尚存在一

些问题，主要有认定程序过于原则，认定标准不够具体，工

作责任不够明确等，实践中集中公布认定结果的方式也易使

社会公众错误认为认定驰名商标是一种行政审批或者荣誉

评比。因此，总局明确提出，要在认真总结驰名商标案件审

理经验的基础上，针对近几年驰名商标案件认定工作实践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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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围绕“规范程序、细化标准、明确责任”的

思路和目标，根据新商标法要求，对 5号令进行修订。 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 

修订稿共 24 条。第一条至第五条明确立法依据、驰名

商标定义、认定主体和认定原则；第六条至第十条从申请驰

名商标保护的当事人角度出发，对不同类型案件中认定保护

请求的提出以及证据材料的要求作了明确规定；第十一条至

第十六条则从规范驰名商标案件处理程序和认定标准两个

方面进行了规定；第十七、十八条规定了包括加强驰名商标

的日常重点保护和驰名商标受保护记录适用等内容。第十九

条至第二十三条明确了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驰名商标

认定和保护案件处理过程中的责任与监督。第二十四条明确

了修订后的文件施行日期。 

（一）突出案件处理需要的法律性质 

修订稿强调驰名商标遵循个案认定、被动保护的原则，

从提出认定保护请求、案件受理（案件请示）、案件审理、

作出认定（决定、裁定或批复）到案件处理等各个环节均体

现驰名商标的认定是基于案件处理的需要，依据案件处理的

法定程序和要求，切实维护驰名商标持有人合法权益的法律

精神。 

（二）明确当事人提交证据材料的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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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稿将实际工作中形成的认定标准和证据要求进行

了总结归纳，用规章形式加以固定和细化，更加方便当事人

和各类驰名商标案件审查部门掌握和遵循。同时，修订稿强

调，商标局、商标评审委员会在认定驰名商标时，应当综合

考虑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和本规定第十条所列各项因素，

但不以满足全部因素为前提。 

（三）进一步明确当事人和工商部门的工作职责 

修订稿明确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并保证提交

真实的证据材料；明确受理案件的市级以上工商部门具有对

案件事实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核实和审查、案件请

示报送、案件处理与结果报送、协助核实有关情况等职责；

省级工商部门有审查核实、请示报送、案件处理情况总结与

报送、协助核实有关情况等职责；商标局、商标评审委员会

对审理过程中对驰名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负责。修订稿

还对参与驰名商标工作的各个部门及其人员的责任与监督

作了具体规定。 

（四）规范对驰名商标案件有关问题的处理 

一是在查处商标违法案件中，要求地方工商部门将驰名

商标案件处理结果反馈商标局；二是规定商标局、商标评审

委员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需要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实

有关情况的，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协助；三是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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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商标违法案件中，通过案件弄虚作假或者提供虚假证据

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驰名商标认定保护的，可以撤销对涉

案商标已作出的认定（异议案件和评审案件因已有法定的司

法审查程序，不再就该问题作重复规定）；四是对未依法履

行立案和审查职责，或者未按照有关规定提供真实材料的地

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，由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通报，

并责令其整改。 

 


